
附件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115學年度第一學期教學助理補助申請說明 

115.05.15 
一、受理期間：即日起至115年07月01日(三)17時止（當學期新進教師申請至到職10天內截止） 

※ 請注意截止時間，以免逾期!! 
二、課程申請教學助理經費補助事宜： 

課程類型 學科/術科 專長課程 

申請對象 專任教師、專案教師、專任教練 

TA 協助內容 以協助教學及輔導學生為主，另可依教師需求於部分時間協助行政庶務，

惟協助行政庶務之時間不得多於或等於協助教學及輔導之時間。 

預計聘期、補助經費 聘期115年09月16日-11月30日(共2.5個月) 
每小時196元，預計63小時 

 
 

課程限制 

1. 每堂課程於第2階段選課人數需達15人以上為原則。 
2. 每位專任(案)教師/教練需以2門課程申請一位 TA 為限；如教師/教練

所授課程僅此1門專長課，則得以1門課程申請一位 TA 為限。 
3. 如為多位教師/教練共同授課之課程，僅接受一位授課教師/教練申請，由

授課團隊先自行內部協調再提出申請。 
4. 以大學部課程為優先。 

TA 限制 不 得聘用大學部一年級學生。 

申請方式 教師將 TA 申請表填寫完成後，連同學生填寫之檢核表及相關證件，於期

限內繳交至教學發展中心。 
 

備註 
1. 實際核定情形將於教學助理課程審查會決議後公告，在課程未確認獲

得補助前，勿提前給予學生承諾。 
2. 不得聘用陸生(不含港澳生)、外國學生。 
3. 僑生需於繳交申請文件時，一併繳交工作證。 

三、審查及公告： 
1. 選課人數依該學期第2階段選課(06/29)之最終選課人數做為核定依據。 
2. 申請案件如超過經費補助額及補助名額，核定將依據下列順位排序： 

第一順位：大班必修課程單堂人數達50人以上，或2門必/選修課程合計超過80人 
第二順位：專長必修課程單堂人數達20人以上，或2門必/選修課程合計超過60人 
第三順位：申請2門必/選修課程人數達50人且聘任具有經濟不利身分之教學助理 
第四順位：擔任一級主管且聘任具有經濟不利身分之教學助理 
第五順位：前一學期特優、優等、績優共六名獲獎教學助理之指導教師 
第六順位：依校務系統第二階段選課，課程加總人數排列優先順序 

四、獲補助教師之責任義務： 
1. 教師須於核定教學助理後，充分進行工作內容及時間分配討論事宜；如教學助理無特殊原

因未履行義務及權益者，經勸導2次以上無改善者，將請教師協助催繳，若再於期限內無

改善則予以停聘，取消該補助資格，並列入次學期聘任參考。 
2. 教師不得要求教學助理進行私人事務，並須符合勞動基準法、性別平等法等相關之規範；

各項成績相關敏感事務，應以教師處理為原則。 
3. 教師如中途達一個月以上因留職停薪、停聘、解聘、休假研究、出國進修、借調、分娩生

產、育嬰、公假、遭受重大變故、其他特殊原因無授課者、或因特殊原因欲更換或不再聘

用教學助理需提前五天告知(不含例假日及國定假日)，否則衍生勞健保及勞退費用須與學

生共同負擔。 



五、獲核定教學助理之責任義務： 
1. 教學助理須參加由教發中心辦理之職前說明會(任選一場參加)，並進行簽約程序完備後，

方具教學助理資格。 
2. 教學助理須參加學期間舉辦之增能講座、活動及檢討會等，並於規定時間繳交時數表、學

生互動紀錄表、增能講座心得、成果海報及期末報告。如教學助理無特殊原因未履行義務

及權益者，經勸導2次以上無改善者，將請教師協助催繳，若再於期限內無改善則予以停

聘，取消該補助資格，並列入次學期聘任參考。 
3. 教學助理如中途喪失學籍、出國交換、因故未履行義務及權益且勸導兩次無效者，或遇協

助教師中途達一個月以上因留職停薪、停聘、解聘、休假研究、出國進修、借調、分娩生

產、育嬰、公假、遭受重大變故、其他特殊原因無授課者、或因特殊原因欲更換或不再聘

用教學助理，則自動喪失教學助理資格，並需提前五天告知(不含例假日及國定假日)，否

則衍生勞健保及勞退費用須與教師共同負擔。 
4. 詳細規範請詳閱本校教學助理勞動契約書，如學生未依簽定合約履約，教發中心有權依合

約內容逕行終止合約。 
六、備註： 

1. 如有未盡事宜，本校得隨時修訂，並保有本申請辦法之異動權利，若有任何異動，以本校

校園公告為準，不另行通知。 
2. 聯絡窗口：教學發展中心 許小姐 04-22213108#2257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115學年度第一學期教學助理(TA)申請表 

(115.5月) 

課程基本資料              收件日期：        年        月        日(由教發填寫) 

協助課程資料 

開課單位 課號 課程名稱 類型 必選修 授課時間 

   □學/術科 
□專長 

□必修 
□選修 

星期: 
節次: 

   □學/術科 
□專長 

□必修 
□選修 

星期: 
節次: 

TA 教學及輔導學生 
工作摘要 

 

TA 行政庶務 
工作摘要 

 

TA 工作時間比例 教學及輔導：行政庶務＝________＞________ (例:6>4) 

教學助理基本資料 
學系班級 
(例:體育二 A)  學號  

TA 姓名  手機 
 

(審查結果將傳送手機簡訊告知) 

身分別 □一般生     □僑生、港澳生    □學雜費減免、弱勢助學金等經濟不利生資格 

聘任期間於校

內是否有兼職

(115年9-11月) 

□無兼職 

□學習型___份：計畫編號/名稱＿＿＿＿＿＿＿、聘期＿＿＿ ＿ 

□勞僱型___份：計畫編號/名稱＿＿＿＿＿＿＿、聘期＿＿＿ ＿ 

※請申請教師務必詳閱補助申請說明後，連同學生填寫之檢核表及相關證件於期限

內繳至教學發展中心。 
授課教師 
簽章  

授課教師主管

(系、中心主任)簽章  

教學發展中心

簽章  
教務長 
簽章  

 

申請教師基本資料 

主聘學系  職稱  

教師姓名  手機 
  

(審查結果將傳送手機簡訊告知) 


